
《民法典》对电网企业的影响

【课程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年 5月 28日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民法典》被称

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民法典》的编纂与出台，是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的一座里程碑，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举措。

编纂民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总书记提

出，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法典中

的“绿色生态”原则、“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的立法思想将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今后各行业的

民事活动，电网企业也不例外。其中对电网企业影响较大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合同编、物权

编、侵权编，以及新增的人格编。本课程通过民法新旧法条比照，归纳分析了《民法典》对

电网企业的重点业务领域，如电网建设、电力营销等的影响，以供其在今后的合规建设、风

险防控、企业运营等方面有所借鉴。

【课程收益】

1、增强企业员工法律意识，对《民法典》相关规定有清晰的认识，并能在实践工作中灵活

运用。

2、提升企业合规管理能力，做到依法治企。

【授课时长】

根据企业需求选择内容和案例，半天或一天。

【授课对象】

电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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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色】

1、其他老师无法比拟的专业优势：孙志强资深专业律师，代理过“我爸是李刚”等知名案

件，法律功底深厚、办案实践经验丰富。法律培训针对性、实操性强，内容均来自司法实

践，以案说法，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

2、其他律师无法比拟的讲课技能和风格：孙律师对课件及案例进行精心设计，逻辑严密，

构思巧妙，把法律知识融入到生活社会现象；讲课风格生动风趣，寓教于乐；讲解法律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让学员听得懂、愿意听；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影音、互动等方式，充分

调动学员的积极参与互动、现场理解感悟，课堂气氛轻松活泼，摆脱了纯讲理论的刻板模

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课程大纲】

一、明确供电人的强制缔约义务

由于国家对于电力行业生产经营的垄断与专营，使得电力行业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优势地

位，因此在分配权利义务关系时必须加以制衡。《民法典》第六百四十八条规定，供用电合

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向社会公众供电的供电人，不得拒绝

用电人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该条款进一步明确电网经营主体以及其他配售电主体作为供

电人的强制缔约义务，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此条法律规定来

维护自身利益。该条不仅籍贯了民法典在总则编维护民事缔约主体地位平等、保护弱势群体

的立法原则，也是促进电力市场公平竞争的具体体现。

二、新增供电人中止供电的事先告知义务

《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四条规定，经“催告”后用电人在合理期限仍然没有交付电费和违约金

的，供电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中止供电。其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基础上新

增第二款，“供电人依据前款规定中止供电的，当应当事先通知用电人”。该条款与《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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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十九条、《供电营业规则》第六十七条和《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一脉相承，只是首次在民法中予以明确。但各部法律均没有明确“事先通知”的通知方式、

违约责任等，因此在实践中无法确定供电人的义务范围，用电人也缺乏有效的诉权途径。

三、明确赔偿责任承担方式

《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一条、第六百五十二条、第六百五十三条、第六百五十五条，将《合

同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一条中，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供

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全供电”、“未事先通知用电人中断供电”、“未及时抢修”等情形 "造成用

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表述修订为：“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损害赔偿责任”与“赔偿责任”都属于民事赔偿责任，其中“损害赔偿责任”侧重于侵权赔

偿，而“赔偿责任”包含侵权赔偿和违约赔偿。此次删除“损害”二字，供电人与用电人均可自

主选择基于侵权主张侵权之诉或基于合同主张违约之诉，以更好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四、新增人格权编，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此次《民法典》最重要的创新点之一和最大亮点便是将第四编确定为“人格权”，开创了各国

民法典体例的先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

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

的个人信息。因此电网企业在使用已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时，应当承担信息安全保护义务。

五、强化项目规划的报批义务

《民法典》第三百四十七条删除了《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的“采取划拔方式的，

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定”，对以划拨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限制

更加严格。这一改变将会强化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国有土地使用和各项建设活动的引导和控

制，因此电网建设项目在规划前期要严格审核合同条款中涉及土地的取得方式，履行相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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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义务，确保项目可以按期开工。

六、提高建设工程合同规范

第一，无效施工合同的折价补偿。《建设工程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

持”。《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验

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

第二，加重发包人的法律责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特殊性，承包人的资质和缔约能力与

工程质量密切相关。《民法典》第八百零六条第一款将“非法转包”放宽为无特殊限定的“转

包”；第二款将“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这一情形排除在《建设工程解释（一）》第九条列举

的承包人因发包人原因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情形之外，加大了对承包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力度。

第三款内容对于建设工程不合格的情形，新法要求参照《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进行处

理，而旧法则参照《建设工程解释（一）》第三条。因此，电网企业在前期的电网建设过程

中，应当严格禁止转包行为，细化合同条款，防范工程造假。

七、强化电力设施检修及保护

第一、进一步提高“高度危险责任”中经营者减轻责任的认定标准。《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

十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

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

担责任。

第二，加强了“高度危险责任”中管理人的警示义务。《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三条规定，

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的，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

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

第三，新增企业的追偿权。《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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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今后企业在对外承担责任后既可以按照公

司的管理制度对过错职员作出处分，也可以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追偿企业承担的侵权责任，以减少企业损失。

八、抢险、疫情时期提出的特殊要求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四条规定了在特殊时期，如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

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的情况，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

利和义务订立合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发出要约义务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发出

合理的要约；负有作出承诺义务的当事人,“不得拒绝”对方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疫情时期

电力的分配情况与日常的分配情况产生较大的背离，无论是发电企业还是电网企业，都应当

按照最新的法律规定积极应对，确保抢险、疫情时期的电力稳定供应。

九、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

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在第二款新增“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

的内容”。作为合同的提供方，相关企业应当加强对格式条款的审核，积极履行提示或者说

明义务，防止出现无效条款，减损电力交易平台注册协议等合同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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